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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 

   校長及所有專任教師依課程綱要規定，實施公開授課活動。本校已於 108年

7月 2日課發會通過「臺北市中山區吉林國民小學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實施計畫」

並於 108學年度開始實施。108學年度已全校教師實施公開課，109學年度持續

辦理。 

 

  

 

      臺北市中山區吉林國民小學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實施計畫  

                                                                        108.07.02 

壹、 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實施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參考原

則。 

二、臺北市所屬各級學校國民小學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實施計畫。   

貳、 目的 

一、落實十二年國教課程與教學相關方案，活化教師教學内涵，提升教師教學績效

及提高教學品質。 

二、藉由公開授課研究，精研教學理論，厚植教材教法、多元評量及補救教學能力。 

三、經由公開授課及課堂討論，教師彼此切磋教學方法、觀摩班級經營，形成教師

同儕專業社群，增進教師教學知能。 

四、激勵教學典範學習，落實專業對話，深化教師專業內涵，提升教學品質改善。 

參、 實施日期 

一、排訂日期：上學期於九月三十日前，下學期於三月十五日之前，由教務處彙  

    整公開授課辦理時間規劃表(附錄1)，於學校網頁公告。 

二、實施時間：任教二、四、六年級的教師於上學期(10〜12月)實施。任教一、三、 

    五年級的教師於下學期(3〜5月)實施。 

    (科任教師、兼任行政教師及特教教師以主要授課班級的年級為主)             

肆、實施對象(公開授課人員) 

一、現職授課專任教師及兼任行政職務專任教師(含校長)。 

二、聘期為三個月以上之代課、代理教師。 

伍、 辦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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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內公開授課 

(一) 授課人員每學年至少公開授課1次，觀課2次以上。 

(二) 校內公開授課分組方式： 

    1.各學年級任教師分為兩組，每組至少3人。 

    2.科任教師及兼任行政教師:以領域課程研究共備社群為主，每組3-4人。 

    3.特教教師:依資優班、學習中心及特教班分組，每組3-4人。 

 

        4.每次公開授課以正常化為原則，教學觀課時間以每節40分鐘為一單元。 

        5.授課及觀課教師於進行公開授課前，應先至教師精進網中的公開授課平台 

        登錄，並於結束後上傳相關資料到教師精進網(http://tten.tp.edu.tw/)  

        進行分享。       

二、校外(跨校)公開授課 

(一) 辦理群組或市級以上公開授課，說課、觀課及議課等相關流程，應通知教務 

處，由教學組於研習開辦1週前發文函知各校，以利各校報名參與。 

(三) 辦理或參與校外(跨校)公開授課研討會，得核發研習時數，並以公假登記為

原則。 

三、公開授課實施流程 

(一)共同備課:同領域(或同學年)之教師為此授課單元共同備課討論(含附錄2)，

需有備課紀錄，授課者並於三天前將(附錄2)送交教務處公告。 

(二)說課:簡要說明觀課課堂之教學單元，對於觀課者及觀察內容作簡要說明，必

要時並分配觀察對象。 

(三)公開授課:請授課教師提供簡要版課程與教學設計書面資料(附錄2)，供觀課

教師參考。 

(四)觀課記錄:同儕夥伴依教務處排定公告時間入班進行教學觀察，觀察過程中， 

至少拍二張數位照片（附錄-3），並填寫「公開授課觀課紀錄表」（附錄-4），

並將附錄-3、附錄-4交回給教學者。 

(五)議課:以公開授課結束，立即實施為原則，先請授課教師省思教學目標達成情

形，再請觀課者發言，對授課教師表達感謝及觀察回饋，亦可佐以自我省思進行

報告。 

(六) 教學省思紀錄：教學結束，教學者依據同儕回饋內容進行分享、省思，並將 

http://tten.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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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思所得紀錄於「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自評表」（附錄-5）。 

    (七）教學者或觀課者請將上述表單（附錄-2、-3、-4、-5）送至教務處彙整。 

    (八)、教務處收齊「觀課紀錄表」、｢活動照片」及「自評表」後，複印乙份，併 

「教學活動設計單」呈校長核定後存教務處備查；原始文件交還教學者自行收存   

 於教學檔案。 

四、統計填報 

    每年5月至6月由教務處填報(教師精進網)該學年度公開授課辦理場次。 

陸、本辨法經校長核可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錄 -1 

臺北市(   )學年度中山區吉林國民小學 

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活動-辦理時間規劃表 

 

項次 授課者 
授課

班級 
科目 時間/節次 

參與觀課者

(人)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備註： 

一、每位老師1場公開授課，2場觀課 。 

二、教學者要交【附錄-2】教學活動設計單（電子檔）、【附錄-5】公開授課自評

表；觀課者要交【附錄-3】教師同儕學習活動照片、【附錄-4】公開授課觀課紀錄

表。以上各種表件請自學校文件下載區。 

三、教學活動設計請於教學前三天，回傳電子檔給教學組長。 

四、節次的規劃是上午4節，下午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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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臺北市(   )學年度中山區吉林國民小學 

教學活動設計單（授課者填寫） 

授課

教師 
 

授課

班級 
 

學習

目標 
 

教學

領域 
 

學生先

備經驗

或教材

分析 

 

教學

單元 
 

教材 

來源 
 

共同

備課 

日

期 
 

共備

教師 
 

教學

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第    節 

教學活動 時間 評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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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臺北市(    )學年度中山區吉林國民小學 

公開授課同儕學習活動照片 

（觀課者協助拍攝） 

 

活動：公開授課教室觀察               日期： 

 

活動：公開授課教室觀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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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臺北市(    )學年度中山區吉林國民小學 

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觀課紀錄表 

（觀課者填寫） 

觀課教師 _____________老師 觀課日期    年  月  日 

授課教師  教學年/班  

教學領域 

教學單元 

 

 

教學內容 
 

 

教學觀察 

教學活動 學生表現 

  

優點  

建議  

觀課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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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臺北市(     )學年度中山區吉林國民小學 

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自評表 

（授課者填寫） 

授課教師  教學年/班  

教學領域 

教學單元 

 

 

教學內容 
 

 

實際教學 

內容簡述 

教學活動 學生表現 

  

學習目標 

達成情形 
 

自我省思  

同儕回饋 

後心得 
 

 

                   


